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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在性侵害案件的應用－ 

社會工作者的觀點 

陳慧女 

壹、前言 

性侵害案件通報數逐年增加，從 2005
年的 5,739 件到 2012 年的 15,102 件、2013
年的 13,928 件、2014 年的 14,215 件，平

均每年約增加 1,000 至 2,000 件，年增加率

在 10%至 25%之間（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

司，2015），顯示性侵害問題逐漸受到重

視。性侵害對被害人的傷害難以言喻，國

內外研究均指出造成在認知、情緒、行為、

自我概念與行為上的負面影響，如悲傷、

憂鬱、焦慮、憤怒、孤立感、羞愧感、污

名化、無力感、低自尊、低自我效能、自

我破壞行為、容易多次受害、藥物濫用、

對人信任的困難、性失調等（Burgess, 

Hartman, Wolbert, & Grant, 1987; Cole & 
Putman, 1992；Finkelhor & Browne, 1985; 

Freeman & Morris, 2001; Spaccarelli, 
1994；洪素珍，2000；李開敏，2003）。然

而，被害人在事件之後，漫長的復原才正

要開始，期間若伴隨刑事訴訟程序，不論

過程與結果如何，均可能影響其復原的進

度。 
近 年來法 務部推 展修 復式正 義

(restorative justice)的司法，期透過關係修

復觀點協助被害人，如家庭暴力、家事調

解等（法務部，2013）。目前修復式正義概

念已被應用在校園霸凌（陳泰華，2008；
范慧瑩，2009）、刑事案件（洪英花，2011）、
家庭暴力（李浩然，2006）、校園性騷擾（羅

燦煐，2012）的處理中，已可見其效果。

惟性侵害對當事人所造成的影響與霸凌、

家暴事件及其他刑事案件有所不同；因

此，本研究以處遇性侵害案件的社會工作

者（以下簡稱社工人員）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對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實務的看法。探

討的問題為：哪些方式可以幫助被害人尋

求公平正義？修復式正義應包含哪些要

素？ 

貳、文獻探討 

一、性侵害被害人的創傷與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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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是一種個人的主觀經驗，不論是

人為或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傷害，任何形式

的傷害都可能造成當事人的身心創傷。在

眾多的人為傷害中，暴力傷害中的性暴力

是一種極為隱私且帶有污名意涵的創傷，

這也是許多被害人不敢或不願揭露受害事

實的原因之一。許多研究顯示被害人會將

身體所受的傷害等同於性與創傷，認為自

己的身體是骯髒的(Landry, 1991)，進而將

自我污名並失去對人的信任與自我效能。

加上重複的受害，難以從正式管道中獲得

救贖與正義，更顯出無助與無力感，失去

自我的價值感(Finkelhor & Browne, 1985)
。也因為這些影響，讓許多被害人長期陷

於創傷的深淵中。 
一般犯罪被害人所遭受在身體、財

產、名譽、精神上的損失，對暴力犯罪被

害人的影響更為明顯（許春金，2010；黃

富源、張平吾，2012），而這些影響對於性

犯罪被害人更是長遠。從目前的刑事司法

制度中，可以發現犯罪被害人所受的傷害

經常被淡化與忽略，且被害人對正義的需

求無法在刑事司法中實現，極易在司法過

程中受到二次傷害（黃蘭媖，2012）。這都

顯示目前對於被害人在刑事司法訴訟的程

序與結果之保障均不足夠，也攸關被害人

在事件後的復原與正義的尋求。 

二、修復式正義及其在性侵害案件的

應用 

(一)修復式正義的定義與要素 

修復式正義認為正義是一種調解、協

商的過程，而不是一種引用法律作成片面

決定的過程，其重視關係的維繫及協商，

主要在回復並重建平等的社會關係，以滿

足人類彼此關懷與尊重的基本需求（許春

金，2006）。黃蘭媖(2012)指出修復式正義

認為犯罪是一種破壞社會關係及損害個人

的行為，在處理犯罪的過程中應納入各方

的參與，重新界定需求與義務，並鼓勵犯

罪人發展同理心與責任感的方式來彌補犯

罪造成的傷害，藉此發揮治療並重新界定

社會界限、達成社會平衡的目的。 
具體來說，修復式正義是對於破壞人

與人之間關係的衝突事件，為了修補其對

現在所造成的傷害，並期許能使未來更美

好，而召集所有利害關係當事人一同參與

調解過程，對象包含加害者、被害者及社

區，透過面對面方式進行協商過程，使加

害人承認錯誤、願意負責，而被害人與社

區接受此結果，最終使加害人得以再復歸

社會，而此處理方式與結果能使各方均感

到滿意（許春金、洪千涵，2009；陳珈谷，

2002；黃政達，2006；Zehr, 1990）。 
簡言之，傳統的刑事正義 (criminal 

justice)或稱報復式正義，認為犯罪是對法

律與國家的危害，正義是要由國家來科以

刑罰，所以要追究的是誰犯了罪？犯罪者

犯了哪個法？犯法者要受到甚麼樣的處

罰？故透過審判讓犯罪者接受應有的刑

罰，透過刑罰來為其犯行負起責任。而修

復式正義認為犯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

破壞，正義需由加害者、被害者、社區大

眾一起參與並努力將錯誤更正，因此要求

加害者要有所反省，了解其對被害人所造



陳慧女 修復式正義在性侵害案件的應用－社會工作者的觀點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285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成傷害的同理，並能對被害者道歉，為其

犯行負責（謝慧游，2007；引自盧玲穎，

2011，24 頁）。 
許春金(2006)認為修復式正義有五個

要素：1.以「社會」、「衝突」的觀點，而

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犯罪事件；2.修
復式正義是一種回復損害的「關係式正

義」；3.主張發現問題，回復損害、治療創

傷，而能進行廣泛有意義的社會革新，從

而為社會創建更多更好的和平及福祉；4.
修復式正義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的

共同參與修復及治療；5.犯罪處理的場域

在社區。這些要素指出修復式正義關切被

害人的治療與復原及其在程序過程與結果

資訊的需求、事實敘說、增能及補償的需

求；關心加害人對傷害結果負責任、對被

害人的同理、接受矯正或治療；關心社區

對正義的需求，強化社區也是犯罪受害人

的概念、提供社區共同修復傷害的機制、

提升社區的整合機制（盧玲穎，2011）。 
廣義的修復式正義認為只要以修補犯

罪造成的傷害及達成正義為目的，在過程

中有修復的意圖且達成修復的結果即可稱

為修復式正義（黃蘭媖，2011）。本研究

從廣義來看犯罪是一種破壞社會關係的結

果，從關心被害人的需求、加害人要為犯

行負責、修復關係等為修復式正義的核心

來探討。 

(二)修復式正義在實務的應用 

修復式正義的修復程度可從非正式的

修復到正式的修復實務，從情感性的陳述

、情感性的質問、小團體會議、大團體會

議、正式會議等實施型態（Wachtel & 
McCold, 2001，引自許春金，2006，343
頁）。也就是說，修復式正義不只是在正

式司法體系內所實施，也是可以具體落實

在日常生活的所見所為中 (Bazemore & 
Walgrave, 1999)，落實在日常生活所遭受

的各種損害與衝突中，可以提高整體社會

的公民性（許春金，2006）。因此，除了在

正式司法系統內實施，在日常生活中的非

正式體系裡也可以實施。以下針對目前在

家庭暴力、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之相

關研究探討進行概覽。 
王玲琇(2013)訪談受暴婦女及社工人

員，顯示贊成與反對的兩面看法，贊成者

認為可以增進面對問題的勇氣、透過中立

的第三人可以讓雙方理性解決問題，經由

溝通與對話可以化解衝突、撫平傷害，可

縮短訴訟時間並為暴力設下停損點，能協

調夫妻的感情並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反

對者認為並不能發揮實質功能，容易流於

形式而白費心力或錯過協調時機；不過，

正反意見者均認為實施修復式正義時，夫

妻雙方要共同參與，參與修復式正義的促

進者要公平客觀並以安全及尊重為首要考

量，有嚴重暴力及外遇對象者不宜進入修

復式正義，在進行修復式正義司法處遇時

要有社工人員的陪伴參與。家庭暴力是家

人之間關係的破壞，此有助於對修復式正

義應用的了解，包括有第三人的協助可以

增進當事人面對問題、有機會修復家庭關

係與夫妻感情、縮短訴訟時程，但仍需考

量正在嚴重暴力中及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下

並不適合進入修復程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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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暴力的傷害都涉及關係的破壞，

尤其是家庭內成員及熟識者間的性侵害事

件。修復式正義是否適用於性侵害案件？

女性主義者認為修復式正義以受害者為中

心，給予受害者一個發聲的機會，此符合

其 理 論 觀 點 （ van Wormer, 2009 ）。

Laxminarayan（2013）比較家暴被害人、

性侵害被害人及其他嚴重犯行被害人等三

組 對 於 所 接 收 到 的 「 訊 息 正 義 」

(informational justice)及被有尊嚴對待的「

人際正義」(interpersonal justice)的看法，

結果發現性侵害被害人所知覺的人際正義

有顯著差異，而三組在訊息正義方面並無

顯著差異。顯示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性侵

害被害人所受的二度傷害與其是否能被尊

重、公平且友善的對待有相當大的關係。 
Herman (2005)訪談 22 位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的受害女性有關參與刑事正義與修

復式正義的經驗與觀點，她們提及希望能

達到公開揭露及羞辱加害人並剝奪他們既

有的地位，以及維護自己與未來潛在受害

人的安全等兩個目標，也對於加害者是否

受到報復或懲罰，是否要去原諒加害人或

與加害人復合並不感到關心與興趣，她們

希望能盡快忘卻受害記憶並重新過自己的

生活。此結果顯示暴力受害女性對於正義

的觀點包含了報復式正義的公開揭露及羞

辱加害人並剝奪其原有的身分地位，以及

修復式正義的強調罪行對她們的傷害而非

對法律的冒犯、對於錯誤的矯正重於過往

的報復、強調社區對受害事實的肯認及罪

行的唾棄、解除受害的恥辱優於對加害人

的唾棄等四個元素（引自羅燦煐，2010，

117 頁）。 
羅燦煐(2010)指出我國的《性別平等

教育法》在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涵

括報復式正義與修復式正義的原則，此準

司法調查處理程序在多元化的校園性騷擾

事件中，可引入修復式正義概念針對情節

輕微之事件進行處理，凸顯受害人以主體

身分參加程序並可得到滿意結果、加害人

了解其行為對受害人及學校造成之傷害並

願意認錯負責、朝向修復傷害並預防性騷

擾再次發生，而受害人與加害人均可結束

此事件之衝擊並得以回歸校園等四個精

神。可見在校園性騷擾案件中，修復式正

義在情節輕微案件的處理上有其可行性。 
陳慧女與盧鴻文(2013)訪談 10 位性侵

害被害人對修復式正義的看法，多數認為

其創傷難以平復，不認為有公平正義的存

在；希望加害者不再出現在自己的生活

中，也不認為加害人會有任何的改變與悔

改，加害人要在真心悔改的情形下道歉並

接受矯正治療。被害人認為修復式正義需

包含以下的要素：在處遇的過程中能獲得

完整的協助，需要家庭與環境的支持；加

害人要承認自己的犯行並真心道歉、加重

其刑責、被公開並剝奪其身分地位；防治

體系專業人員需具備基本的專業訓練，對

被害人提供友善有尊嚴的環境，強化處遇

過程中對被害人的人際正義與過程正義。 
從上述以被害人為中心的研究結果得

知，被害人多半不認為公平正義得以伸

張，本身的創傷難以平復，並不寄望加害

人的悔改或道歉，但希望能公開揭露加害

人的犯行且期待其不再犯行。被害人的焦



陳慧女 修復式正義在性侵害案件的應用－社會工作者的觀點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287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點著重在本身的創傷療癒，開展新的生

活。此包括刑事正義之對加害人犯行的揭

露與刑罰，以及修復式正義中關切對被害

人的創傷平復，重視對錯誤的矯正，預防

犯行的再發生。 

三、小結 

綜合上述探討，可知修復式正義認為

犯罪是一種破壞人我之間社會關係的結

果，需要從關心被害人的需求、加害人為

犯行負責、社區參與並共同來改正因犯行

所造成的後果。亦即，此犯罪行為所造成

的後果需要透過修復的方式，協助被害人

復原，要求加害人為犯行負責並同理被害

人的痛苦，進而能對被害人道歉，並藉由

社區的力量共同來更正這個錯誤。 
而從目前國內外已有的針對性侵害被

害人的研究中，可知被害人的復原重點在

心理創傷的撫平（陳慧女、盧鴻文，2013；
Herman, 2005），而非加害人需要做些什

麼，由此可知當事人所受之傷害難以言

喻。然而，研究者想進一步了解諸多直接

與被害人工作的社工人員是如何看待其所

受之傷害？從助人者的角色與觀點，要如

何協助其尋求公平正義？傳統的刑事正義

是否已足夠？助人者認為修復式正義在被

害人服務中可以有哪些作為？這都是本研

究所欲了解的意旨。 

參、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 

(一)研究樣本 

以五個縣市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的社工人員為研究對象，經徵詢中心

主管同意後，將問卷發給所有社工人員，

所回收之問卷為有意願填寫者。從 2013
年 9 月至 12 月，總計發出 61 份問卷，實

際回收 42 份，回收率為 68.85%。扣除填

答不完全者 5 份，實際可用問卷為 37 份。

填答者基本資料為女性 26 人（70.3%）、男

性 11 人（29.7%）；從事性侵害防治工作年

資半年至未滿二年者有 8 人（21.6%）、滿

二年至未滿五年者 13 人（35.1%）、滿五年

至未滿十年者 11 人（29.8%）、滿十年以上

者有 4 人（10.8%）、未填者 1 人（2.7%）。 

(二)問卷內容 

問卷以開放式問題詢問，除了第一題

為半結構式之外，其餘皆以非結構式問題

詢問，共計四個題項，內容如下。 
1.您認為哪些方式可以對被害人所遭

受的傷害事件尋求公平合理的正義？（如

加害人被定罪判刑、加害人接受治療、加

害人體會到被害人的痛苦、加害人真心悔

改、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加害人不再犯

行、被害人獲得賠償金、被害人獲得心理

諮商、被害人獲得完整的協助等，請說明） 
2.您認為加害人需要接受怎樣的處罰

或協助，被害人的傷害才會獲得撫平？ 
3.針對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您認為修

復式正義對於加害人的處罰、對於被害人

的創傷平復，應包含哪些要素？ 
4.您對於現行的司法體制與法律、警



一般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288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政體系、社會福利與社工處遇、心理衛生、

醫療制度、大眾媒體等有關於被害人協助

的政策與實務的建議？ 

二、分析方法 

依據填答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並就第

一題半結構式的問題及所列項目，計算出

所選填的項目次數，並依次數高低排序。

所有的問卷均由研究者與另一位具有質性

研究背景的博士生進行逐字逐句分析，依

據問題分類，繼之標示出主要概念，最後

呈現分析結果於內文中。每位社工人員的

編碼為 SW，並依序編號，如 SW-1、SW-2
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被害人的公平正義 

根據問卷中所列的項目，社工人員勾

選最多的前四位依次為加害人被定罪判

刑、加害人接受治療、加害人向被害人道

歉、加害人承認犯行並真心悔改；加害人

不再犯行、加害人體會到被害人的痛苦、

被害人獲得心理諮商並列第五；被害人獲

得賠償金、被害人獲得完整的協助並列第

六，被害人去污名化及認為被害人的傷害

無法彌補，並列第七，結果詳如表 1。 

表 1  被害人應有的公平正義 

內    涵 人次數 排序 類  型 

加害人被定罪判刑 29 1 刑事正義 

加害人接受治療 21 2 修復式及刑事正義 

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 20 3 修復式正義 

加害人承認犯行並真心悔改 15 4 修復式正義 

加害人不再犯行 13 5 修復式正義 

加害人體會到被害人的痛苦 13 5 修復式正義 

被害人獲得心理諮商 13 5 修復式正義 

被害人獲得賠償金 12 6 刑事正義 

被害人獲得完整的協助 12 6 修復式正義 

被害人去污名化 1 7 修復式正義 

被害人的傷害無法彌補 1 7 刑事正義 

 
在質性內容方面，社工人員對於加害

人被定罪判刑的看法為：「不管加害人接受

怎樣的處罰和協助，被害人應該只想要司

法趕快定罪結束，不要再提到任何或看到

任何跟該性侵害案件有關的任何事

（SW-5）。我認為加害人被定罪判刑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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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因為被害人常會害怕旁人不相信

自己有被侵害的情況（SW-10）。加害人需

定罪判刑，可讓被害人覺得安全，並認同

罪有應得的結果（SW-14）。」 
加害人接受刑罰及治療，可令其理解

其犯行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影響。如：「接受

治療輔導讓加害人能理解所為侵害行為對

被害人的傷害，而真心悔改（SW-6）。加

害人應有法律之制裁及專業之心理諮商、

藥物矯正等治療輔導，讓加害人看到弱勢

者之傷痛，能感受到被害人之痛苦

（SW-9）。我認為應該依加害人的狀況有

所不同，有真心悔改的加害人應給予協

助，可提供處遇治療，如有精神上之問題

的加害人，應該強制住院治療（SW-10）。
加害人接受治療，才能避免有下一個受害

者（SW-11）。」 
經由矯正與治療方有機會使其真心悔

改、不再犯，進而能同理被害人的痛苦，

如：「加害人接受治療，願意真心悔改並不

再犯行（SW-1）。接受治療輔導讓加害人

能理解所為侵害行為對被害人的傷害，而

真心悔改（SW-6）。實務上也有加害人否

認其犯行，就應該讓加害人體會到被害人

的痛苦，這樣加害人才能真心的悔改

（SW-10）。」 
社工人員認為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是

重要的，「有些被害人會希望加害人能當庭

承認犯行、道歉，此部份是滿重要的

（SW-4）。基於人性本善觀點，犯錯之人

當面向被害人家屬道歉是一種心靈層次的

復原，雖然受創一方可能需要數年的淡忘

才可從傷害中走出，但是內在的壓力緩

解，相信是可以透過當面的懺悔得到些許

的平衡（SW-37）。」加害人的真心道歉可

以讓被害人感受到心靈的平復。 

有關被害人的協助，社工人員提出需

獲得心理諮商及完整的協助、補償金、去

污名等。如：「被害人獲得心理諮商及完整

協助（SW-1）。被害人獲得心理諮商，並

使被害人走出創傷，重回穩定生活

（SW-11）。大多被害人為較弱勢的個案，

加害人應該針對被害人給予相當的賠償，

如金錢上的賠償。被害人復原的道路是相

當漫長，若有金錢上的賠償，至少讓被害

人有基本的保障（SW-10）。被害人去污名

化（SW-5）。」 
也有一位社工表達了被害人的傷害難

以彌補：「公平合理正義僅是表象，實務上

僅能感受到被害人認為自己的傷害仍無法

彌補（SW-18）。」傷害已經造成，任何的

彌補都難以撫平。 
在這些項目中，加害人被定罪判刑是

被害人在司法上尋求正義之首要，其次才

是屬於修復式正義中有關加害人接受治

療、體會被害人的痛苦、向被害人道歉、

承認犯行真心悔改並不再犯。最後才是被

害人獲得心理治療、獲得完整協助與賠償

金及去除污名。由上述結果可知對於加害

人施以刑罰是最優先的處置，之後才能有

透過治療讓加害人面對自己錯誤的機會，

以及向被害人道歉等修復式正義的作為。

對於被害人的創傷則著重在心理諮商、完

整協助及補償金等。至於在社區方面，則

是對被害人的性傷害去除污名。 
兩篇國內外的研究（陳慧女、盧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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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Herman, 2005）均顯示被害人對於

加害人是否受到懲罰、是否悔改道歉等並

不感到關心與興趣，被害人希望加害人不

再出現於自己的生活中，希望自己能夠在

創傷療癒中重獲新生，回歸正常生活。尤

其是在陳慧女與盧鴻文的研究中更顯示被

害人對於公平正義的低期待，認為創傷難

以平復，呈現被害人對於正義伸張的無力

與消極。從社工人員身為專業助人者的角

度與被害人親身遭遇的角色觀之，可見社

工人員首重在透過對加害人的刑罰以伸張

正義，並經由刑罰開啟後續的矯正治療及

修復式作為的可能；而被害人的重點在本

身創傷的療癒，對於正義與刑罰沒有太多

的期待。此差異無異提醒了助人工作者在

處遇過程中需關切當事人的需求，也提醒

警政與司法體系在偵查審判過程中，要能

夠回應被害人所尋求的真實。 
再進一步從被害人與社工人員的觀點

來看，被害人著重的是創傷復原及重獲新

生，認為公平正義難以伸張而對體制與環

境未有太多期待。而社工人員認為加害人

的判刑定罪與治療是尋求正義最基本的部

份，此可令被害人感到正義得以伸張，也

使其受害事實得以呈顯，獲得社會肯認。

此與 Herman（2005）的研究發現有類似的

意義，被害人希望自己所受到的傷害事實

獲得社區肯認，惟有如此才能去除性侵害

的污名，並讓社會與社區在修修復式正義

中承擔預防與修復的責任，也是令加害人

接受治療、認錯悔改、體會被害人的痛苦、

不再犯行並向被害人道歉的重要修復途

徑。 

二、修復式正義的要素 

以下分別從被害人的協助、加害人的

處置、社區防治體系的處遇等三面向呈現

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被害人的協助 

被害人的修復式要素方面，需以被害

人為主，尊重被害人及家屬的意願與需

求，並以被害人的心理復原、撫平創傷為

優先，其次為強化被害人認知性侵害的發

生並非被害人的錯，而是加害人要為自己

的犯行負責。如：「以被害人角度為第一考

量，而不是僅在乎加害人人權（SW-18）。
司法要能看到被害人所受的傷害，並正視

被害人的感受，才能使被害人內在得到平

復（SW-22）。強化被害人正確觀念：性侵

害並不是被害人的錯，而加害人要為他的

行為負責並接受法律制裁（SW-24）。尊重

被害人及家屬意願，以被害人想法、立場

為優先，修復式正義與縱容是一線之隔，

如何知道確定加害人是真心悔改為首要

（SW-27）。」 

(二)加害人的處置 

加害人需要接受刑罰的制裁並接受矯

正治療，能真心認罪，為自己的錯誤負責

且不再犯行，如：「加害人接受治療，真心

認錯悔改，適當的社區處遇及司法拘束

（SW-6）。加害人應要有認知這樣的行為

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或影響有多大，應為自

身的行為負責（如誠實面對錯誤、向被害

人道歉、接受法律的制裁等）（SW-16）。」 
透過與被害人的對話並真心懺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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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被害人的需求，不論被害人是否願意原

諒，加害人都應該對被害人道歉。例如：「雙

向但不傷害的對話（向被害人道歉、真心

懺悔，不再加害他人）（SW-5）。修復式正

義有一個重要的元素在於不是要羞辱加害

人，而是要加害人真心悔改且避免再度犯

行。若過度著重在羞辱加害人，有時候會

引起加害人的反社會人格，因此加害人是

否真心悔改且願意對罪行負責是很重要的

（SW-10）。加害人接受法律制裁，加害人

要在一個公開場合向被害人道歉，即使被

害人不願意原諒，仍需要有此行為舉止

（SW-30）。」 
所有對於加害人處置的作為，均在尋

求其錯誤行為的矯正，如此才得以使其不

再犯並保護社會大眾的安全。如社工所

言：「對身體隱私的侵犯是性侵害案件被害

人無以言語之痛，創傷之復原耗時甚久，

因此加害人的道歉認錯，常非被害人所期

待；反倒是對加害人錯誤行為的矯正，避

免再有受害者，才是被害人願意進入司法

程序的最大初衷。因此要啟動修復式正義

的時機應是在被害人身心狀況平穩下進行

且才能有效果。對於加害人的錯誤矯正才

可維護自身及未來潛在受害者的安全

（SW-11）。」 
由於案件的個別差異性等因素之考

量，社工人員認為並非所有的性侵害案件

均適用修復式正義，「所有的處遇或司法的

做法，有三大前提：(1)是人的壽命有限；

(2)是人的個性養成背景不同；(3)加害人犯

案手法輕重不同，導致被害人的感受及創

傷平復的情況也不同，所以建議並非所有

案件都可適用修復式司法（SW-14）。」 因
此，需要排除加害人有精神疾患、前科等

情形，且加害人必須承認其犯行、真心悔

改，並在被害人有意願的前提下為之，目

前適用的案件以合意性的性侵害案件為

宜。例如：「加害人應要為無前科、身心狀

況穩定等條件為宜，若有傷害行為之加害

人或精神喪失之人較不適宜做修復式司

法，被害人的創傷平復應以被害人的意願

為主（SW-16）。兩小無猜式或合意性交之

案件較適合運用此（SW-21）。」 

(三)社區防治體系的處遇 

在社區防治體系向度有以下考量：促

進司法偵辦與審判的效率、強化檢警偵訊

及蒐證技巧、保障被害人安全並約制加害

人、對被害人同理友善的司法環境、尊重

被害人的權益與地位、倡導媒體的正向報

導、持續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等面向。 
1.促進司法偵辦與審判的效率 
由於案件的訴訟時間過長，影響被害

人的復原及時程，故司法程序需更有效

率，縮短訴訟時程。如：「訴訟的冗長，影

響被害人正常生活（SW-14）。警政體系、

醫療單位應以減少陳述為主，而非為了寫

通報單又再次詢問，另外在司法制度中，

希望能縮短審理的時間（SW-16）。建議司

法程序時間縮短，從報案到判決，而判決

後的審查也盡量縮短，沒有人希望一件事

可以處理好幾年（SW-31）。」 
2.強化檢警偵訊及蒐證技巧 
檢察及警政體系具有蒐證的任務，需

加強檢警偵訊及蒐證技巧，包括：在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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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避免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在蒐

證過程中能搜尋有力的證據。「現行司法體

制要求證據下，有時恐因證據力薄弱，而

面臨不起訴或駁回之狀況，因此警政需更

積極加強蒐證能力之訓練來補強被害人之

證據（SW-11）。此類型案件著重偵查及證

據力，因此應由檢警主政，而非由社政主

導，這樣才能提供被害人完整及有效能的

服務（SW-11）。司法警政可多了解會談技

巧，協助被害人時勿使其二度傷害

（SW-18）。」 
3.保障被害人安全並約制加害人 
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部分加害

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會使用恐嚇被害人及

家屬的方式，讓被害人心生畏懼，在整個

訴訟過程隨時處於擔心受怕的境況中，無

疑又加深了被害人的創傷，如：「現行體制

常著重證據，在還未定罪之前，除了兩造

有親屬關係或曾有同居關係之外（可聲請

保護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難受到保障，

在實務中也曾遇過嫌疑人威脅、恐嚇，甚

至傷害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恐懼以及擔心

之情緒及二度創傷（SW-10）。」尤其如社

工人員所言：「性侵害被害人通常於處遇的

第一時間被安置保護，易使被害人誤覺自

己才是犯錯的人，所以被關起來，沒有自

由。反觀加害人卻能逍遙法外，若能隔離

加害人而非被害人，將使正義的作為更正

義（SW-23）。」因此，保障被害人的安全

並約制加害人尤為重要。 
4.對被害人同理友善的司法環境 
對於被害人的司法處遇方面，營造對

被害人同理的友善法庭環境，包括：(1)在

詢訊問時需有懇切態度，「司法體系在審理

時，可多站在被害人立場做思考，少用指

責的態度或懷疑被害人的說詞之口氣來審

理（SW-4）。」(2)增進對被害人的同理及

詢問會談技巧，「對司法體制（警政、檢察、

法官）融入更多同理教育（SW-20）。被害

人因受害過程及個人特質不同，其受害後

之創傷反應亦有所差異，面對司法流程之

冗長，應給予更多的溫暖及友善的態度、

環境，避免以質疑之態度造成被害人二次

傷害（SW-36）。」(3)落實減述流程，如：

「當所有體系介入時，在未成年眼裡是害

怕、陌生的，且需不斷地被詢問，以至於

個案會有排斥、疲累，轉而應付工作人員

心態，造成服務上無效率，故需合併資源

減少陳述（SW-21）。」(4)隔離訊問以保障

安全，如「目前還是有將加害人與被害人

安排在一起出庭的狀況，造成被害人身心

受創（SW-17）。」(5)提供單一求助管道，

「對被害人的協助，能讓求助管道單一

化，專人專責協助及陪伴（SW-8）。」 
5.尊重被害人的權益與地位 
有感於被害人在法庭中的地位依然受

到弱化，部分社工人員認為應該尊重其在

法庭上的地位，讓被害人具有了解本身案

件進度的權益。「許多被害人雖然是弱勢

者，但也希望參與了解偵辦進度，而非被

動接受調查，但由於接受訊問多位居司法

單位地位，有不敢提出疑問，被害人應該

比任何人更有權利了解案件的進度，法庭

審判除了權衡公平公正的判決外，審判過

程也可展現柔性司法對被害人的關懷與保

護，不要在審理過程中再次弱化被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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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SW-12）。」此外，社工人員若能查

詢案件進度，則可提供被害人及時的訊息

協助，「社工可以直接查詢性侵案件的司法

進度，方便和促進處遇（SW-15）。」 
6.倡導媒體的正向報導 
媒體的報導是兩面刃，過與不及都可

能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或是社會大眾的

誤解。因此，正向的報導並引導社會大眾

對防範性侵害的認知，強化加害人對犯行

的負責、對被害人的隱私保密及去污名等

都是倡導重點。如：「媒體有時會造成被害

人的二度或三度傷害，但適時的曝光可以

推動社會大眾對該議題的關心，然要如何

延續，非隨時間消逝為一大重點（SW-6）。
大眾媒體對於社會重大案件無限上綱的報

導，常將被害人或是加害人過往無限挖出

分析，在司法案件上的審理是否因此被左

右(法官的自由心證及主觀、客觀因素)，
又媒體大眾對加害、被害的批判，是否又

有修復式正義？（SW-37）。」 
7.持續推展性別平等教育 
在社區的性侵害防治方面，持續落實

性別平等及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教育。「應

在教育體系從小培養落實兩性平權及對人

尊重內涵之效果（SW-6）。加強教育宣導，

如防範及遇到時如何面對保全證據，提供

更友善的司法流程（SW-19）。」 

(四)討論 

綜合上述結果，社工人員認為修復式

正義的三大要素，分述如下：對被害人的

協助應以被害人為中心的考量，尊重被害

人及家屬的意願與需求，並以其心理復

原、撫平創傷為優先，其次為強化被害人

認知性侵害事件並非被害人的錯，加害人

要為自己的犯行負責。在加害人的處置則

是接受刑罰的制裁及矯正治療，真心認罪

並為自己的錯誤負責且不再犯，透過與被

害人的對話並真心懺悔，回應被害人的需

求，不論被害人是否願意原諒，加害人都

應該對被害人道歉。在社區與防治體系的

向度上促進司法偵辦與審判的效率、加強

檢警偵訊及蒐證技巧、保障被害人的安全

並約制加害人、營造對被害人同理的友善

司法環境、尊重被害人的權益與地位、倡

導媒體的正向報導、持續推展性別平等教

育等。 
社工人員所揭示的修復式正義要素

為：以被害人為中心的處遇，被害人除了

撫平創傷外，也要了解傷害事件並非自己

的錯，加害人要為犯行負責。由於被害人

對事件發生的自責罪疚，在處遇上可藉由

將錯誤擲還給加害人的認知重建，以卸除

被害人的污名。本研究顯示社工人員認為

從個人治療與社區等兩層面去除性傷害的

污名是重要的。而在被害人的研究中，多

半認為創傷深遠而難以平復，希望重獲新

生活，因此創傷復原與心理諮商是修復式

正義的重要元素（陳慧女、盧鴻文，2013；
Herman, 2005），顯示被害人重視個人的復

原，主要關注在個人層面的復原，此與社

工人員除了關注創傷復原的個人層面之

外，亦強調去污名及倡導的社區層面略有

差異。社工人員從助人角色著重透過司法

體制的刑事正義協助被害人尋求公平正

義，繼而從個人與社區層面去除性侵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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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但是被害人可能在經歷創傷壓力及

繁複冗長的司法過程中，反而不認為有真

正的公平正義，更重要的是回歸其創傷復

原與重建新生活。 
社工人員對於修復式正義在社區與防

治體系的要素中強調司法偵辦與審判的效

率、加強檢警偵訊及蒐證技巧、保障被害

人安全、增進對被害人同理的友善司法環

境、尊重被害人的權益與地位等，這都指

出 友 善 司 法 環 境 的 重 要 。 此 與

Laxminarayan (2013)的研究發現性侵害被

害人對於能被有尊嚴對待的「人際正義」

的知覺明顯高於其他暴力類型組的結果是

類似的，均指出在受助過程中受到友善且

尊嚴的對待甚為重要，此將令被害人感受

到被尊重的程序與人際正義。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研究結果，社工人員認為尋求被

害人的正義依序為加害人被定罪判刑、加

害人接受治療、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加

害人承認犯行並真心悔改、加害人不再犯

行、加害人體會到被害人的痛苦、被害人

獲得心理諮商、被害人獲得賠償金、被害

人獲得完整的協助、被害人去污名化，亦

即先以刑事正義為基礎再進而擴及修復式

正義的實施。修復式正義的實施需以被害

人為中心，尊重被害人及家屬的意願與需

求，並以被害人的心理復原、撫平創傷為

優先，其次為強化被害人認知性侵害事件

並非被害人的錯，加害人要為自己的犯行

負責。加害人需接受刑罰的制裁並接受矯

正治療，能夠真心認罪並為錯誤負責且不

再犯行，透過與被害人的對話並真心懺

悔，回應被害人的需求。在社區與防治體

系方面促進司法偵辦與審判的效率、加強

檢警偵訊及蒐證技巧、保障被害人安全並

約制加害人、營造友善的司法環境、尊重

被害人的權益與地位、倡導媒體的正向報

導、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等面向。 

二、限制 

本研究雖已經廣發問卷給五個縣市的

性侵害防治中心，但所回收之問卷數仍有

限，尤其某一縣市的回收率低（發出 26
份，回收 4 份）。由於未涵蓋所有縣市政府

從事性侵害防治之社工人員，所蒐集之資

料僅能呈現部份社工人員的看法。未來可

就被害人家屬或重要他人探索其看法，並

進一步以量化研究調查其他體系之看法，

以完整呈現被害人在防治體系中創傷復原

的關係修復要素。 

三、建議 

(一)修復式正義在性侵害案件的應用 

修復式正義在性侵害案件的應用，仍

有諸多待考量的面向，包括被害人所受傷

害的嚴重度、與加害人的關係類型、加害

人是否認錯等，這些都影響被害人是否採

取修復式撫平的意願。建議在實施時先從

合意性的性侵害案件、熟識者的性侵害案

件著手，而亂倫案件則需視家庭是否繼續

維持完整性及家庭成員是否有修復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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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是尊重被害人本身的意願

與創傷復原程度，以被害人為中心的考

量。社工人員在處遇家庭內性侵害、合意

性侵害案件時，可視雙方修復的意願與處

遇進度，以修復式正義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的觀點協助雙方進行關係修復，尤其是家

庭內性侵害的當事人均為家屬關係，以被

害人為未成年兒童少年而言，其家庭關係

若仍持續，則關係重建勢必成為重要的議

題，修復關係的作為更有其必要性。 

(二)被害人 

1.重視被害人在司法訴訟中的地位 
被害人在性侵害案件中既是被害當事

人，也是證人。身為被害人在法庭中為自

己所受的傷害尋求正義，身為證人在法庭

中提供其所經歷的受害事證。因此，其在

訴訟過程中的角色應被看見與尊重，給予

相對等的地位。若能增進其在法庭上為自

己尋求正義的能力，則不論訴訟最終的結

果如何，有將有助於被害人在後續的創傷

復原。 
2.提供被害人在訴訟過程中的人身安

全保護 
有鑒於部分加害嫌疑人在訴訟過程中

對被害人及家屬的恐嚇威脅行為，除了因

加害人與被害人有家屬或同居關係可聲請

保護令尋求保護之外，對於非上述關係

者，則應研擬提供被害人及家屬的人身安

全保護，以免其處於恐懼之中。 
3.助人者應以被害人的角度關照其復

原需求 
由於助人者與被害人的角度不同，所

關注的焦點也會有所差異。修復式正義的

要素之一是被害人的復原及關係修復，助

人者在協助過程中除了著重司法正義與社

區處遇之外，也要著眼於被害人的創傷復

原需求，適時提供具復原意涵的社工處遇

與心理諮商。 

(三)加害人 

在現行的刑中治療、刑後治療及社區

治療內容中，治療者可增進加害人對於被

害人所受痛苦的體會去同理被害人的傷

痛。例如：可透過寫給被害人的道歉信引

導加害人去反省自己的錯誤行為，並對被

害人的傷害做形式上或實質上的道歉，此

或許有助於加害人的治療與減少再犯，也

有助於被害人撫平創傷，並做為將來有機

會進行修復的基礎。 

(四)各專業防治體系 

1.重視處遇過程中的程序正義與人際

正義 
本研究發現社工人員期待被害人在司

法及處遇過程中能夠被尊重並友善對待，

顯示程序正義及人際正義的重要性。因

此，性侵害防治體系的各專業人員，包括：

警政、司法、醫療、諮商、教育等體系，

除了具備專業基礎訓練及持續在職訓練之

外，更要以協助被害人為中心，以同理與

溫暖的態度提供協助，營造一個兼具友善

尊重與安全信任的處遇環境，落實被害人

在過程中能被尊嚴對待的人際正義。 
2.增進司法在訴訟過程的效率並加強

檢警的偵訊及蒐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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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偵辦過程中尋找具體確實的證據是

檢警的重要職責，性侵害案件除了身體傷

害的非供述證據之外，常需仰賴言詞陳

述。因此，具備客觀的態度、專業詢問技

巧、避免引導式的詢問，並建構一套具科

學與標準化的偵訊流程，方能探詢事情的

真相，勿枉勿縱，增進訴訟流程的效率。 
3.教育體系持續深化性別平等教育 
我國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之後，

各級學校已逐漸推展性別平等及校園性騷

擾與性侵害、性霸凌防治教育，惟仍猶待

繼續深化，於第一級的預防教育中持續落

實並深化性別平等及人身安全防治教育。 
4.增進社會大眾重視心理衛生並解構

性創傷的污名 
心理衛生在第二、三級的預防上具有

心理治療與教育預防的功能，在提供當事

人的治療過程中，解構受害者對性創傷的

污名，重新建構創傷對自我生命的意義，

找到原諒自己與重建自我的能力。此外，

落實加害人的懲處並接受治療，透過治療

期能降低再犯，建構社區防護機制。 
5.倡導社區正視創傷的影響與共同修

復的責任 
引導媒體的正面報導，以發揮教化功

能，避免造成性侵害事件報導對被害人及

家屬的二度傷害。並透過報導以倡導社區

與社會大眾對被害人的去污除名以增其創

傷復原，將人身安全保護及性侵害防治視

為是社區與社會的責任。 
（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

助理教授） 
關鍵詞：刑事正義、性侵害、被害人、社

會工作者、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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